
國家發展委員會

公正轉型行動方案（115-117年）

辦理情形及後續規劃

1 1 4 年 1 2 月 3 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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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法源依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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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第3條第11款：公正轉型為「在尊重人權及尊嚴勞動之原則下，向所有因應淨

零排放轉型受影響之社群進行諮詢，並協助產業、地區、勞工、消費者及原住

民族穩定轉型」。

◼ 第8條第2項第18款：公正轉型之推動事項，由國家發展委員會主辦；各中央目

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辦。

◼ 第46條第1項：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其權責事項，在尊重人權及尊嚴

勞動之原則下，諮詢因應淨零排放轉型受影響之社群，邀集中央及地方有關機

關、學者、專家、民間團體採行適當公民參與機制廣詢意見，訂修該主管業務

之公正轉型行動方案，送第8條第2項所定公正轉型之主辦機關。

◼ 第46條第2項：前項主辦機關應基於公私協力原則，整合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

機關提交之公正轉型行動方案，採行適當公民參與機制廣詢意見，定期擬訂國

家公正轉型行動計畫及編寫成果報告，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對外公開。

《氣候變遷因應法》



二、位階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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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公正轉型行動計畫
(國發會研提及彙整)

一、願景及目標

二、111年至114年推動成果

三、115年至117年推動策略

(一)治理機制與原則

(二)政策措施與工具

四、公正轉型行動方案

公正轉型行動方案
(六大減碳部門主政機關研提)

✓ 能源部門(經濟部)
✓ 製造部門(經濟部)
✓ 住商部門(內政部)
✓ 運輸部門(交通部)
✓ 農業部門(農業部)
✓ 環境部門(環境部)

辨識利害關係人及關鍵議題

政策措施
(勞動就業、產業發展、資源引導、社會安全等)

建立推動機制

政策成果亮點

資料循證治理
在地社會溝通

治理原則與指引

(三)經費匡列

(四)成效檢核

(各部門別之行動方案摘要內容)

經策略規劃諮詢工作小組第2、3次會議後修正

公正轉型政策/措施涉
及跨部會議題，如:
✓ 綠領人才培育
✓ 職業訓練與轉換
✓ 特定處境不利群體
✓ 金融資源引導

減碳部門 支持體系

• 「公正轉型行動方案」由「六大減碳部門」提出主政部門之公正
轉型措施，並應涵蓋所涉跨領域支持體系之「跨部會協作機制」

• 行動方案將納入「國家公正轉型行動計畫」



☑召開策略規劃諮詢工作小組第1次會議，討論循證治理研究方向
☑召開策略規劃諮詢工作小組第2、3次會議，對各機關行動方案提供諮詢意見
☑召開本委員會第7次會議，彙報「國家公正轉型行動計畫」整體推動進度

☑國發會完成《淨零公正轉型治理原則與指引》
函請各主政機關預為規劃業管「公正轉型行動方案」

6月 8月

☑國發會完成「淨零公正轉型行動方案」(115-117年)撰寫說明，
函請各主政機關研提行動方案

三、辦理進度

9月 -
1 1月

☑各主政機關研提業管「淨零公正轉型行動方案」(115-117年)

預計
1-3月

☑召開跨部會推動小組會議，調修行動方案

1 1月 -
1 2月

預計
6月

預計
4-5月

☑落實公民參與、廣詢意見

☑行動方案及行動計畫

提報行政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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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國發會召開跨部會推動小組會議，並修正調整行動方案 (115年1-3月份)

⚫ 國發會暫定於115年1月份邀集各機關進行跨部會研商會議，以落實各位委員所提意見(包含
工作小組會議及委員會議會中提出)，修正調整行動方案。國發會已提出行動方案修正說明，
包含方案具體內容及格式。(詳本簡報第五章)

⚫ 各部會除應就自身減碳部門提出公正轉型行動策略、踐行社會溝通、辨識利害關係人及關鍵
議題外，並應就涉及其他相關部會之跨領域支持措施，邀請其他機關共商對策。

⚫ 各部會應於115年2月底前調整行動方案，並函報國發會檢視並進行彙編，作為後續公民參
與機制供外界檢視文件。

◼落實公民參與、廣詢意見 (115年4-5月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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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後續規劃

⚫ 國發會暫定於115年4-5月份邀集各機機關共同進行公民參與機制以廣詢民間意見， 包含「公

正轉型行動計畫(上篇)」及「公正轉型行動計畫(下篇)-六大部門「公正轉型行動方案」。

⚫ 各機關應考量民間部門於各項溝通會議所提之意見，並據以檢視納入行動計畫或行動方案之修

正，並於115年5月底前提交修正後方案予本會，俾於115年6月提報本委員會檢視。



五、行動方案修正建議(1/3)
國發會綜整「策略規劃諮詢工作小組」第2、3次會議之委員建議，從公正轉型角度檢視策略措施完備
性，重點摘要如次 :

• 肯認正義：辨識不同族群、區域與

產業的差異處境

• 分配正義：轉型成本與收益分配之

具體指標（如補助成功率、在地受

益、就業影響）

• 程序正義：制度化利害關係人參與、

意見回應與資訊透明機制

• KPI設計應扣合回應公正轉型核心

問題，並與治理原則具一致性

• 由投入型轉向能反映實質效益之成

果型指標（如轉職成效、受訓就業

率、受惠族群比例、風險降低情形）

• 納入弱勢族群支持、區域均衡，以

確保不同處境之群體皆能公平取得

政策資源

落實三大公正轉型原則 提升KPI品質

• 明確界定溝通議題、對象與預

期成果

• 建立系統性意見反饋及回應機

制

• 強化111–114年成果與115–

117年策略之連結

深化實踐社會溝通

共
通
性
建
議

各
部
門
建
議

能源

•深化再生能源
程序正義
•提升能源資訊
透明度
•因應錯假訊息

製造

•保障就業穩定
•強化勞工知情
與參與
•規劃技能轉換
•聚焦中小企業

住商

•加強弱勢家戶
及族群支持措
施
•擴大跨領域人
才培育

運輸

•完善運具電動
化配套
•審慎推動永續
航空燃油溝通

農業

•降低小農門檻
•培育農村綠領
人力
•爭取碳費資源

環境

•提升綠領培訓
可及性
•規劃碳費用於
公正轉型
•經營地方信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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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行動方案修正建議(2/3)

章 節 架 構

(一) 部門減碳政策背景依據

(一)減碳政策

(二)公正轉型治理機制

請說明相關社會溝通之辦理歷程；並續依相關指引，

具體說明關鍵議題及利害關係人之辨識方法，結合

循證治理資料分析結果，說明四大面向影響評估情

形(勞工就業、產業協助、區域均衡、社會安全)。

依據策略規劃諮詢工作小組第2、3次會議結論，由國發會綜整委員建議，整體調整行動方案架構，強
化行動方案具體措施明確聚焦利害關係人及關鍵課題，以扣合公正轉型核心精神。

經工作小組會議討論後之修正方向

一、規劃緣起

二、減碳政策及公

正轉型治理機

制

1.請完整呈現部門過去及未來減碳政策整體架構，包含

淨零十二項關鍵戰略、旗艦計畫及自主減碳計畫，以呈

現部門減碳政策之整體脈絡。

2.依前開減碳政策提出之公正轉型治理機制或相關規劃。

三、淨零公正轉型

社會溝通及議

題辨識

(一)社會溝通

(二)關鍵議題及利害關係人

1.關鍵議題辨識過程

(資料循證、四大面向影響評估)

2.利害關係人辨識過程

請說明部門減碳政策之背景、法制依據及政策目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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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行動方案修正建議(3/3)

(一)111-114年執行情形

(二)115-117年推動措施及跨部會協作機制

• 就業輔導

• 產業協助

• 資源引導

• 社會安全

KPI設計請扣合公正轉型核心內涵，以成果型指標

為主，並呈現支持弱勢群體及區域均衡相關考量。

四、公正轉型具

體推動措施

五、匡列經費及

量化目標

(KPI)

附件:核心項目檢核表

勾選「已完成」請說明具體成果、

勾選「進行中」請說明辦理情形、

勾選「尚未進行」請說明未來規劃

1.請具體說明公正轉型相關措施對應之淨零政策關

鍵議題、利害關係人，設計依據；並就涉及跨部會

議題，說明跨部會協作機制（如綠領人才培育、職

業轉換、特定族群支持及金融資源引導等）。

2.111-114年執行情形及115-117年推動措施均請

以四大政策面向進行說明。

涵蓋三階段：

(一)社會溝通

(二)影響評估利害關係人辨識

(三)淨零公正轉型政策形成

115-117年各年度公正轉型措施

匡列經費、設定KPI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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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 節 架 構 經工作小組會議討論後之修正方向



報告完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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